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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阳县人民政府关于东河等九条河流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成果的公告

为进一步明确河道管理范围，依法规范河道管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和相关文件要求，现将东河、八都河、王村河、陵阳河、东山河、南河、酉华河、宋冲河、中分河河道管理范围划定成果予以公告。
一、东河：外缘边界线长度55.48公里。
东河左岸起止地点：杨田镇上东堡村～蓉城镇合心村，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27.67公里。
东河右岸起止地点：杨田镇上东堡村～新河镇团结村，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27.81公里。
二、八都河：外缘边界线长度37.82公里。
八都河左岸起止地点：杜村乡长垅村～庙前镇庙前村，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19.12公里。
八都河右岸起止地点：杜村乡长垅村～庙前镇庙前村，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18.70公里。
三、王村河：外缘边界线长度38.39公里。
王村河左岸起止地点：陵阳镇黄石溪村～陵阳镇黄石溪村，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18.93公里。
王村河右岸起止地点：陵阳镇黄石溪村～陵阳镇南阳林场，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19.46公里。
四、陵阳河：外缘边界线长度34.19公里。
陵阳河左岸起止地点：陵阳镇分流村～陵阳镇谢村村，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17.14公里。
陵阳河右岸起止地点：陵阳镇分流村～陵阳镇崇觉村，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17.05公里。
五、东山河：外缘边界线长度56.66公里。
东山河左岸起止地点：杨田镇缑山村～新河镇团结村，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28.33公里。
东山河右岸起止地点：杨田镇缑山28.33公里。
六、南河：外缘边界线长度43.56公里。
南河左岸起止地点：乔木乡金山村～木镇镇南河村，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23.53公里。
南河右岸起止地点：乔木金山村～木镇镇南河场，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20.03公里。
七、酉华河：外缘边界线长度36.25公里。
酉华河左岸起止地点：酉华林场～酉华镇石安村，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18.13公里。
酉华河右岸起止地点：酉华林场～酉华镇金峰村，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18.12公里。
八、宋冲河：外缘边界线长度33.45公里。
宋冲河左岸起止地点：酉华林场～酉华镇朝华村，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16.65公里。
宋冲河右岸起止地点：酉华林场～酉华镇金峰村，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16.80公里。
九、中分河：外缘边界线长度32.02公里。
中分河左岸起止地点：丁桥镇独龙村～丁桥镇丁桥村，划界标准：调查洪水位。外缘边界线长度：16.07公里。
中分河右岸起止地点：丁桥镇独龙村～丁桥镇小稻圩，划界标准：无堤段为调查洪水位，有堤段为堤脚线外10米。外缘边界线长度：15.95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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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bookmark: _Toc1464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5364]1.1 编制目的
建立健全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工作机制，提高重污染天气预测预警和应急响应能力，降低重污染天气危害程度，保障环境安全和公众身体健康。
[bookmark: _Toc27584][bookmark: _Toc7968_WPSOffice_Level2]1.2 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安徽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安徽省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皖政办秘〔2020〕3号)《城市大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编制指南》（环办函〔2013〕504号）《环境保护部关于加强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环境保护部办公厅关于推进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工作的指导意见的函》(环办大气函〔2018〕875号)《池州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池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修订）》(池政办秘〔2018〕216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
[bookmark: _Toc15927][bookmark: _Toc27005_WPSOffice_Level2]1.3 适用范围
本预案适用于全县行政区内重污染天气的应对工作。沙尘暴、臭氧造成的环境空气污染不适用本预案。
[bookmark: _Toc809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7597]1.4 工作原则
1.4.1 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原则
以人为本，预防为主。把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作为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出发点，提前预防，最大程度降低重污染天气对公众造成的危害。
科学预警，及时响应。加强监控全县大气污染源，做好日常监测，及时准确把握空气质量和气象条件变化，提前发布预警信息，为响应行动留出缓冲时间，及时有效应对重污染天气。
属地管理，区域统筹。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实行各级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统一指挥、分级负责，各部门协调联动，建立健全信息共享机制，统一行动、联防联控。
信息公开，社会参与。完善信息公开制度，主动公布重污染天气预警及应对信息，加强宣传引导，提高公众自我防护意识及参与意识。
明确责任，强化落实。明确各地各有关部门职责分工，厘清工作重点、工作程序，严格落实工作职责，确保监测、预警、响应等应急工作各环节有人、有据、有序、有效执行。
[bookmark: _Toc24917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737]1.5 预案体系
本预案是全县应急预案体系和《池州市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的组成部分，统领全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全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体系包括本预案及各相关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方案，各乡镇、经开区及相关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方案，企事业单位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重大活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21297][bookmark: _Toc17634_WPSOffice_Level1]
2 组织指挥体系
[bookmark: _Toc12178][bookmark: _Toc24879_WPSOffice_Level2]2.1 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县政府成立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以下简称“县领导小组”），负责指挥协调全县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对处置相关重大应急事项进行决策，发布、解除县级预警，督导各乡镇和县开发区管委会重污染天气应急管理和信息公开等工作。
组  长：分管生态环境工作的副县长。
副组长：县政府办副主任、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
成  员：县委宣传部、县应急管理局、县发展和改革委、县科技经济信息化局、县教育体育局、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生态环境分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公路分局、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县卫生健康委、县广播电视台、县气象局、县供电公司等单位负责同志。
[bookmark: _Toc4047_WPSOffice_Level2]成员单位职责：
县委宣传部负责新闻宣传和舆情引导工作，协调各级网站、广播电台、电视台、报刊等新闻媒体，做好预防宣传、预警信息发布、新闻报道、舆论引导等。会同县生态环境分局适时组织召开新闻发布会或通气会，正面引导社会舆论。
县应急管理局负责突发环境事件中应急物资的使用管理。
县发展和改革委配合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应急预案启动和措施落实工作。
县科技经济信息化局配合县生态环境分局拟定在不同预警等级下需减少生产负荷的重点排污单位名单，由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负责监督实施。
县教育体育局负责指导和督促各地做好中小学校学生、幼儿园儿童健康防护。
县公安局负责县内高速公路道口管控工作；针对禁燃禁售烟花爆竹措施，扩大监控范围，增加检查频次。
县财政局做好重污染天气预警与应急工作所需县级经费保障。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责露天矿山整治和生态修复工作；做好露天矿山限产、停产等日常治理工作。
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全县大气环境质量监测；会同县气象局建立县级大气污染预警会商制度，实时交换监测信息，做好重污染天气预警及信息发布工作；加强工业企业环境监管和秸秆禁烧工作。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强化建筑施工、拆迁扬尘管控。
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加强道路清扫、冲洗作业的质量及露天烧烤（焚烧）整治工作。
县交通运输局配合县公安局等部门实施机动车区域限行措施，并加强高速公路道口管控工作。
县公路分局负责加大公共交通保障力度和公路保洁力度。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加强秸秆综合利用工作。
县卫生健康委负责加强门诊医疗保障，根据需要，提供重污染天气地区医疗机构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门诊诊疗情况。
县广播电视台负责及时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
县气象局负责全县大气环境气象条件监测、预报工作；会同县生态环境分局做好重污染天气预警及信息发布工作。
县供电公司负责对关停企业采取断电措施。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成立乡镇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负责落实县级应急预案以及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应急预案的各项任务、措施，并将实施方案的执行情况及时上报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bookmark: _Toc21923][bookmark: _Toc10720][bookmark: _Toc13275_WPSOffice_Level2]各部门和成员单位要根据职责分工和有关规定，制定本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并在重污染天气工作中抓好落实；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做好相关信息的交流和共享。
[bookmark: _Toc8919]2.2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县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县领导小组日常工作，县生态环境分局主要负责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
[bookmark: _Toc32192][bookmark: _Toc10612]主要职责：承担县领导小组日常工作，负责贯彻执行县领导小组的决策和工作部署，分解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协调推进重污染天气预防及应对工作；组织专家及成员单位对重污染天气进行分析研判，提出预警和响应及降低重污染天气影响的建议；协调、组织相关成员单位督导落实应急响应措施；及时向县委、县政府报告应急工作情况，向县领导小组各成员单位通报相关情况；承办县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bookmark: _Toc25417]2.3成员单位职责
县领导小组下设专家组，由县生态环境分局、县气象局聘请有关专家组建，负责对重污染天气应对提出工作建议，进行技术指导。
[bookmark: _Toc14542][bookmark: _Toc24573_WPSOffice_Level2]2.4 工作组组成及职责
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下设预报预警组、应急处置组、信息公开和宣传组、医疗防护组、专家咨询组。
预报预警组由县生态环境分局和县气象局组成，负责根据空气质量和气象观测数据，对全县大气环境质量进行监测预报，确定重污染天气的预报预警信息，并及时上报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
应急处置组由县生态环境分局、县发展和改革委、县科技经济信息化局、县公安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公路分局、县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县应急管理局、县供电公司组成，负责应急预案启动和实施工作。
信息公开和宣传组由县委宣传部、县生态环境分局、县气象局、县公安局、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县交通运输局、县广播电视台组成，负责重污染天气发生时的新闻宣传和舆情引导。
医疗防护组由县卫生健康委和县教育体育局组成，负责督促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医疗救护等工作；督促指导中小学及幼儿园实施健康防护工作。
专家咨询组由县生态环境分局、县气象局聘请相关专家组建，负责对重污染天气应对提出工作建议，进行技术指导。
[bookmark: _Toc2547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026][bookmark: _Toc28228_WPSOffice_Level1]
3预警
重污染天气预警统一以空气质量指数（AQI）24小时均值为指标，可以跨自然日计算。按照重污染天气的可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危害程度等因素，将预警划分为3个等级，由低到高顺序依次为黄色预警（Ⅲ级）、橙色预警（Ⅱ级）、红色预警（Ⅰ级）。
[bookmark: _Toc1152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1329]3.1预警级别
黄色预警（Ⅲ级）：经预测，县域范围内AQI日均值＞200将持续2天且未达到更高级别预警条件时。
橙色预警（Ⅱ级）（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
（1）当县域范围内前两日AQI日均值＞200时，经预测，县域范围内AQI日均值＞200仍将持续2天且未达到更高级别预警条件时，或AQI日均值＞300将持续1天及以上且未达到更高级别预警条件时。
（2）经预测，城区范围内AQI日均值＞300将持续2天且未达到更高级别预警条件时。
红色预警（Ⅰ级）（符合下列条件之一时）：
（1）当县域范围内前三日AQI日均值＞200时，经预测，县域范围内AQI日均值＞200仍将持续2天，或AQI日均值＞300将持续1天及以上。
（2）经预测，县域范围内AQI日均值达到450并将持续1天及以上时。
除以上预警等级之外，当预测AQI日均值>200持续一天(24小时)时，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根据空气质量预报信息发布健康防护提示性信息(见附件1)。
[bookmark: _Toc20335]3.2监测预警
县生态环境分局和县气象局共同组建县级空气质量预报预警中心，联合组织开展辖区重污染天气监测预警、会商研判工作。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空气污染物的监测预警，县气象局负责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级别预报和雾霾天气监测预警。
[bookmark: _Toc1065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634]3.3 预警发布
[bookmark: _Toc2054]3.3.1 发布批准
达到预警条件时，黄色预警由县领导小组副组长（县生态环境分局局长和政府办副主任）批准，橙色、红色预警由县领导小组组长批准，办公室统一发布。
[bookmark: _Toc1361]3.3.2 发布方式
由县领导小组办公室提供预警信息通稿，由县气象局通过县突发事件预警信息发布平台发布。同时，县生态环境分局、县气象局在县政府信息公开网、微信等平台发布。
[bookmark: _Toc26046]3.3.3 发布内容
主要包括重污染天气预警级别、预警措施等。
[bookmark: _Toc10875]3.3.4 预警发布
达到预警条件时，按照本预案相关规定发布预警信息。
当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发布橙色及以上预警，接到《青阳县重污染天气预警通知》的单位，根据要求参与24小时联合值守。各乡镇人民政府、管委会参照执行。
[bookmark: _Toc7531][bookmark: _Toc20284_WPSOffice_Level2]3.4 预警级别调整与解除
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组织预报预警组和专家咨询组根据空气质量、气象条件预测预报信息，分析评估重污染天气的现状、潜势。
当空气质量改善到相应级别预警启动标准以下，且预测将持续36小时以上时，降低预警级别或解除预警，并提前发布信息。
当监测空气质量已达到严重污染，且预测未来24小时内不会明显改善时，尽早启动相应级别的预警。
当预测发生前后两次重污染过程，且间隔时间未达到解除预警条件时，按一次重污染过程从高级别启动预警。
当预测或监测空气质量达到更高级别预警条件时，尽早采取升级措施，并提前发布预警升级信息。
我县预警启动、级别调整或解除指令由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按程序审批并发布，及时上报市重污染天气应急指挥部办公室。
[bookmark: _Toc3132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6519]3.5 预警打断判定及升级调整
当预测发生前后两次重污染过程，且间隔时间未达到解除预警条件时，应按一次重污染过程计算，从高级别启动预警。当预测或监测空气质量达到更高级别预警条件时，应尽早采取升级措施。
[bookmark: _Toc6773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11472]
4 应急响应
[bookmark: _Toc1368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034]4.1 应急响应分级
应急响应分为3个等级，由低到高顺序依次为Ⅲ级响应(对应黄色预警)、Ⅱ级响应(对应橙色预警)和I级响应(对应红色预警)。
[bookmark: _Toc496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1705]4.2 应急响应启动
[bookmark: _Toc9510][bookmark: _Toc12617]预警与响应同步启动，即预警启动的同时执行相应等级的应急响应措施;如有必要，预警启动的同时可执行更高级别的响应措施。发布预警信息后，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和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成员单位以及企事业单位、重大活动组织方启动应急预案，根据职责分工开展应急响应，并对各项应急响应措施进行技术支撑、保障和检查。
[bookmark: _Toc31123]4.3 响应措施
措施包括健康防护提醒措施、建议性措施和强制性污染减排措施。
[bookmark: _Toc15435]4.3.1 Ⅲ级预警响应措施
(1)健康防护提醒措施
①提醒公众减少户外活动和室外作业时间，并适当开展户外防护。
②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等易感人群应避免户外活动。
③中小学减少体育课等户外活动，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
(2)建议性措施
①倡导公众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
②排污单位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
③增加施工工地洒水降尘频次，加强施工扬尘管理，减少施工扬尘污染。
④增加道路清扫、冲洗保洁频次，加强建筑工地出入口道路冲洗，减少交通扬尘。
⑤根据天气污染情况和能见度，视情采取封闭高速公路道口的措施。
(3)强制性措施
目标：我县全县范围内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颗粒物（PM）、挥发性有机物（VOCs）等主要污染物减排比例应达到10%以上，可内部调整SO2和NOx的减排比例，但二者减排比例之和不应低于20%，并将污染物减排目标分解，分别落实到工业源、移动源和扬尘源减排措施项目清单中。
应急措施：
①按照“一厂一策”：我县主导行业石灰窑、铸造行业属于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技术指南》）中规定的31类重点行业，参照《技术指南》要求，根据环保绩效水平落实相应停限产措施；石灰窑行业C级企业黄色预警期间，停产，禁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物料运输；铸造行业C级企业黄色预警期间，所有涉气工序停产，禁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物料运输；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减排措施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一企一策”方案执行黄色预警应急减排措施。
②以柴油为燃料的货车以及非道路工程机械（含挖掘机、装载机、平地机、铺路机、压路机、叉车等）等停止使用。除应急抢险外停止所有施工工地或者建筑工地作业（塔吊和地下施工等不宜采取停工措施的除外）。
③加强移动源面源应急减排，矿山、砂石料厂、石材厂、石板厂停止露天作业；建筑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工地围挡措施；加强施工、道路扬尘以及各类细粉料堆场扬尘监管，禁止渣土运输作业，停止建筑拆除工程、土石方作业等可能产生大量扬尘的作业；各类施工现场、物料堆场堆放的易产生扬尘物料100%覆盖，裸露场地要增加洒水降尘频次（至少增加2次/日）；加强矿山企业的扬尘监管。
④在日常道路保洁频次的基础上，增加机械化道路清扫、洒水、喷雾作业频次（至少增加1次/日）。
⑤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加大对限排企业、单位和区域的监督力度，确保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
[bookmark: _Toc17038]4.3.2 Ⅱ级预警响应措施
在执行Ⅲ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基础上，至少落实以下措施：
(1)健康防护提醒措施
①提醒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等易感人群停止户外活动。
②中小学禁止体育课等户外活动，幼儿园禁止户外活动。
③一般人群应避免户外活动，户外作业应开展防护。
(2)建议性措施
①倡导公众减少出行或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
②排污单位进一步控制污染工序生产，减少污染物排放。
③公众减少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和产品的使用。
④医疗机构增设相关疾病门诊、急诊，延长工作时间。
(3)强制性措施
目标:我县全县范围内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颗粒物（PM）等主要污染物减排比例应达到20%以上，挥发性有机物（VOCs）减排比例应达到15%以上，可内部调整SO2和NOx的减排比例，但二者减排比例之和不应低于40%，并将污染物减排目标分解，分别落实到工业源、移动源和扬尘源减排措施项目清单中。
①按照“一厂一策”：我县主导行业石灰窑、铸造行业属于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技术指南》）中规定的31类重点行业，参照《技术指南》要求，根据环保绩效水平落实相应停限产措施；石灰窑行业B级企业橙色预警期间，停产保窑，减少50%车辆运输，C级企业橙色预警期间，停产，禁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物料运输；铸造行业B级和C级企业橙色预警期间，所有涉气工序停产，禁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物料运输；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减排措施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一企一策”方案执行橙色预警应急减排措施。
②橙色预警期间，施工工地、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内停止使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清洁能源和紧急检修作业机械除外）。矿山（含煤矿）、洗煤厂、港口、物流（除民生保障类）等涉及大宗原料和产品运输（日常车辆进出量超过 10 辆次）的单位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汽车（含燃气）进 行运输（特种车辆、危化品车辆等除外），重点行业移动源管控 要求参照《技术指南》执行。以柴油为燃料的货车以及非道路工程机械（含挖掘机、装载机、平地机、铺路机、压路机、叉车等）等停止使用。除应急抢险外停止所有施工工地或者建筑工地作业（塔吊和地下施工等不宜采取停工措施的除外）；禁止渣土车、建筑垃圾和散装物料等运输车辆上路行驶。
③建筑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工地围挡措施；加强施工、道路扬尘以及各类细粉料堆场扬尘监管，禁止渣土运输作业，停止建筑拆除工程、土石方作业等可能产生大量扬尘的作业；各类施工现场、物料堆场堆放的易产生扬尘物料100%覆盖，裸露场地要增加洒水降尘频次（至少增加3次/日）；停止城区建筑、道路工地、河道工程、绿化工程等涉土基础施工作业，停止堆场，停止渣土运输作业；对部分矿山企业等实施停限产措施。
④在日常道路保洁频次的基础上，增加机械化道路清扫、洒水、喷雾作业频次（至少增加2次/日）。
⑤从严查处县区内燃放、销售烟花、爆竹行为，乡镇加强禁止售卖燃放烟火爆竹宣传与监督。
⑥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加大对限排企业、单位和区域的监督力度，确保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
⑦城区露天烧烤排挡停止经营。
[bookmark: _Toc8433]4.3.3 Ⅰ级预警响应措施
在执行Ⅱ级应急响应措施的基础上，至少落实以下措施：
(1)健康防护提醒措施。
①提醒儿童、老年人和患有心脑血管疾病、呼吸道疾病等易感人群应停止户外活动。
②中小学和幼儿园应当临时停课或调课。
③一般人群应避免户外活动，户外作业要加强安全防范，禁止所有大型户外集体活动。
(2)建议性措施
①公众减少出行或尽量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出行，减少机动车上路行驶。
②公众停止涂料、油漆、溶剂等含挥发性有机物的原材料和产品的使用。
③卫生健康部门督导医疗卫生机构合理调整全县医疗救治力量，满足市民在重污染天气期间的就医需求。
(3)强制性措施
目标：我县全县范围内二氧化硫（SO2）、氮氧化物（NOx）、颗粒物（PM）等主要污染物减排比例应达到30%以上，挥发性有机物（VOCs）减排比例应达到20%以上，可内部调整SO2和NOx的减排比例，但二者减排比例之和不应低于60%。并将污染物减排目标分解，分别落实到工业源、移动源和扬尘源减排措施项目清单中。
①按照“一厂一策”：我县主导行业石灰窑、铸造行业属于生态环境部《重污染天气重点行业应急减排措施制定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技术指南》）中规定的31类重点行业，参照《技术指南》要求，根据环保绩效水平落实相应停限产措施；石灰窑行业B级企业红色预警期间，停产保窑，减少50%车辆运输，C级企业红色预警期间，停产，禁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物料运输；铸造行业B级和C级企业红色预警期间，所有涉气工序停产，禁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车辆（含燃气）进行物料运输；纳入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减排措施清单的工业企业严格按照“一企一策”方案执行红色预警应急减排措施。
②红色预警期间，施工工地、工业企业厂区和工业园区内停止使用国二及以下非道路移动机械（清洁能源和紧急检修作 业机械除外）。矿山（含煤矿）、洗煤厂、港口、物流（除民生保障类）等涉及大宗原料和产品运输（日常车辆进出量超过 10 辆次）的单位停止使用国四及以下重型载货汽车（含燃气）进 行运输（特种车辆、危化品车辆等除外），重点行业移动源管控 要求参照《技术指南》执行。以柴油为燃料的货车以及非道路工程机械（含挖掘机、装载机、平地机、铺路机、压路机、叉车等）等停止使用。除应急抢险外停止所有施工工地或者建筑工地作业（塔吊和地下施工等不宜采取停工措施的除外）；禁止散装建筑材料、土石方（含绿化等非渣土形式土方）、建筑垃圾运输车辆（除天然气、电力等新能源汽车外）上路行驶，视情实施城区机动车单双号等部分号段限行。
③建筑施工单位严格落实工地围挡措施；加强施工、道路扬尘以及各类细粉料堆场扬尘监管，禁止渣土运输作业，停止建筑拆除工程、土石方作业等可能产生大量扬尘的作业；各类施工现场、物料堆场堆放的易产生扬尘物料100%覆盖，裸露场地要增加洒水降尘频次（至少增加4次/日）；停止城区建筑、道路工地、河道工程、绿化工程等涉土基础施工作业，停止堆场、停止渣土运输作业；对矿山等企业实施停限产措施。
④在日常道路保洁频次的基础上，增加机械化道路清扫、洒水、喷雾作业频次（至少增加3次/日）。
⑤卫生健康部门督导医疗机构增设相关疾病门诊、急诊，24小时值班。
⑥加强环境执法监管，加大对限排企业、单位和区域的监督力度，确保大气污染防治措施落实。
⑦停止所有大型户外集体活动；
⑧城区露天烧烤排挡停止经营。
⑨从严查处县区内燃放烟花、爆竹行为，乡镇加强禁止售卖燃放烟火爆竹宣传与监督。
⑩增加公共交通运力，保障市民出行。
[bookmark: _Toc1891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3799]4.4 响应措施
4.4.1联防联动
县级预警发布后，相关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和企事业单位、重大活动组织方应启动应急预案，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启动应急方案，采取必要的应对措施；县生态环境分局、县气象局加强大气重污染监测预警会商，督导各相关乡镇做好监测预警，必要情况下，县气象局向市气象局申请，对相关乡镇组织实施人工降雨作业。
4.4.2 监督检查
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依据职责分工组织开展巡查、抽查，对预警期间有关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及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应对措施落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4.5 信息报送与公开
县级应急响应启动后，县政府建立信息日报制度，按时将预警情况（包括预警发布、调整、解除时间）、主要污染物变化情况、相关原因分析和采取的主要措施等情况上报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县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将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方案启动落实情况上报县领导小组办公室。
县领导小组办公室及时向县领导小组和县委、县政府报告重污染天气应对情况，向各成员单位、相关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开发区管委会通报大气重污染的最新趋势，督促各成员单位、相关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开发区管委会做好应急处置工作。
大气污染区域的乡镇人民政府和县开发区管委会应及时向社会公众公开空气质量信息。公开内容包括主要污染物、影响范围及趋势、可能持续时间、潜在的危险程度，已采取的应急措施等。
4.6响应终止
县级预警解除时，同时终止县级应急响应。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应急领导小组应根据重污染天气预警信息发布、调整与解除情况，及时调整应急响应措施。预警解除后，及时终止应急响应，并做好总结。
[bookmark: _Toc2698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5416]
5总结评估
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对每次重污染天气应急情况进行总结、评估。评估报告应包括重污染天气应急响应采取的措施、取得的成效、发现的问题以及改进措施与建议等。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评估结果，及时完善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机制，强化监督管理措施，保证各项应急措施落实到位。县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根据各自职责，广泛宣传重污染天气的法律法规和健康防护常识技能。各乡镇人民政府定期组织开展重污染天气应急演练，及时总结评估，提出改进建议。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和各相关部门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作修改的，应在当年7月底前完成修订和报备工作。
[bookmark: _Toc11606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8542][bookmark: _Toc11164_WPSOffice_Level1]
6 应急保障
[bookmark: _Toc213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3169]6.1 人力资源保障
加强应急管理、监测预警、专家、医护应急等队伍建设，适应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的需要。
[bookmark: _Toc11858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633][bookmark: _Toc19079_WPSOffice_Level2]6.2 监测和预警能力保障
加大资金投入力度，按照空气质量新标准，加强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网建设，建立空气质量信息发布平台和预警预报平台，提高预测预警能力。
[bookmark: _Toc1728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19290][bookmark: _Toc18428_WPSOffice_Level2]6.3 通信保障
建立应急指挥人员、应急工作小组以及与应急工作相关联的单位或人员的通信联系方式，并提供备用方案，建立通信系统及维护方案，确保应急时期信息通畅。
[bookmark: _Toc9155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6058]6.4 经费保障
县财政部门要统筹安排专项资金，落实重污染天气应急保障经费，为做好重污染天气应对工作提供资金保障。
[bookmark: _Toc28269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028]6.5 纪律保障
相关职能部门要加大重污染天气应急期间工业源、移动源和扬尘源减排措施的监管力度，县监察委加大对县应急工作小组成员单位应对重污染天气履职情况的监督，对因工作不力、效率低下、履职缺位等问题导致应急措施未有效落实的，依据相关规定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加强对企事业单位应急措施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对应急响应期间偷排偷放、屡查屡犯的企业，依法责令其停止生产，予以经济处罚外，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7 附则
[bookmark: _Toc14213]7.1 名词术语
[bookmark: _Toc1327][bookmark: _Toc31617]重污染天气：是指根据《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技术规定（试行）》（HJ633—2012），环境空气质量指数（AQI）大于200的大气污染，分为重度污染（AQI指数为201-300）和严重污染（AQI指数大于300）两级。
[bookmark: _Toc2276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1620]7.2 预案管理与更新
预案实施后，县生态环境分局会同县有关部门组织预案宣传、培训和演练，并根据市重污染天气应急工作布置和本预案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等情况，适时组织进行评估和修订。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结合当地实际，制定本辖区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
[bookmark: _Toc31121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27912]7.3 预案解释
本预案由池州市青阳县生态环境分局负责解释。
[bookmark: _Toc22624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03]7.4 预案实施时间
本预案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bookmark: _Toc22440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32726]7.5 附件
[bookmark: _Toc11495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2225]附件1.健康防护提示信息
[bookmark: _Toc347_WPSOffice_Level1][bookmark: _Toc32057]附件2.青阳县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流程图
[bookmark: _Toc6403]
附件1
[bookmark: _Toc9583]健康防护提示信息

一、老年人、儿童、孕妇和患有呼吸道、心脑血管疾病或其他慢性疾病患者应尽量避免外出。确需外出时，应采取佩戴口罩等防护措施。
二、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同等学历学校减少户外活动。
三、饮食选择清淡易消化的食物，减少刺激性食物。
四、尽量关闭门窗，不要在室内吸烟。
五、可采用湿润抹布擦拭等方式清洁室内卫生，减少室内扬尘。减少煎、炒、炸等高温烹调活动。
[bookmark: _Toc15616]
附件2
[bookmark: _Toc27456]青阳县重污染天气应急流程图
                                		响应级别调整

乡镇响应
健康预防措施
建议性污染防治措施
强制性污染防治措施
Ⅰ级响应
健康预防措施
建议性污染防治措施
强制性污染防治措施
Ⅱ级响应
健康预防措施
建议性污染防治措施
强制性污染防治措施
Ⅲ级响应
县级监测预报会商
县级预警启动
县级预警发布
乡镇响应启动
县级监测预报会商


预警发布





·        
· 
· 
预警解除

· 
· 




响应终止


预案修订
督查考核
总结评估




青阳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S358青阳至红石公路改建工程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县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驻青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S358青阳至红石公路改建工程建设，经县政府同意，成立S358青阳至红石公路改建工程建设协调领导小组，现将其组成人员名单通知如下：
组  长：宁  睿  
副组长：王中平  县交通运输局局长
胡  程  县政府办副主任
成  员：王松华  蓉城镇政府镇长
杨  敏  庙前镇政府镇长
吴  凯  杜村乡政府乡长
程军武  县公安局副局长
盛守凯  县司法局副局长
刘来胜  县财政局副局长
许  宏  县人社局副局长
[bookmark: _GoBack]陈  娟  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成员
殷宏炜  县住建局副局长
汪加胜  县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胡忠汉  县农业农村水利局副局长
王  振  县应急管理局总工程师
刘建中  县林业局党组成员
项  靖  县信访局副局长
徐继红  市公路管理服务青阳分中心主任
徐  虹  县生态环境分局党组成员
章双宏  县建投集团总经理
邵  全  县供电公司总经理
孙希望  县电信公司总经理
汪政山  县移动公司总经理
夏  雷  县联通公司总经理
张  军  县安广网络公司总经理
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县交通运输局，王中平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叶书全同志任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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